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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頭報告重點

• 一 、轉型正義並非學術名詞，而是具有規範意義的法律 

名詞

•二 、大多數國家在憲法當中並沒有明白規定轉型正義的 

機制與內涵，而是透過國會和憲法法院來建構

•三 、在訓政、戒嚴和動員戡亂時期，中國國民黨的地位 

和國家產生混同。黨產條例在切割黨和國的關係，具有 

促進民主政治的重大公共利益。



轉型正義是具有規範意義的法律名詞

• 轉型正義並非哲學或抽象之學術名詞，而是具有規範意義的概念，已經由各種國 

際組織或國家機關在官方文件中定義及交互引用。

• 2 0 0 4年聯合國安理會秘書長發 布 〈衝突與後衝突地區法治與轉型正義〉報告 

( T h e  R ule  o f  Law  and  T ran sitio n a l Ju stice  in C o n flic t  and  P o st  C o n flic t  S o c ie tie s  ) 、 

2 0 0 9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 布 〈人權與轉型正義分析研究〉 （A n alytica l Stud y  on  
H um an  Rights an d T ra n s it io n a l Justice  ) 、歐洲理事會（1996年 作 成 〈清除前共黨 

極權體制遺緒之措施〉決 議 （M easu res  to  D ism a n tle  th e  H eritag e  o f  F o rm e r  
C o m m u n is t  To ta litarian  S ystem s  )

• 哥倫比亞憲法法院在C o n stitu c io n a l C la im  D e c is io n  C -3 7 0  de  2 0 0 6 . 透過和平權 

( right to  p eace  ) 和司法救濟權（right to  jud icial re m e d y  ) 建構轉型正義的概念： 

“ T h e  C o u r t  found  th a t  th e  se tt le m e n t  o f  th e  claim  d ep en d ed  on  th e  balance  b etw een  
th e  p u rsu it  o f  p eace  and  th e  rights  o f  v ictim s. T h is  is b ecau se  all regulation  o f  
tran sitio n a l ju stice  invo lves  th e  te n s io n  b etw een  th e se  e x t r e m e s . ”



大部分國家並沒有在憲法裡面規定轉型正義

•即便 1996年南非憲法，僅在結語（ep ilogue  ) 提 及 「國家合一與和解」 （N atio n al 
U n ity  and  R eco n c ilia tio n  ) ，而是由國會創造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」 ，憲法法院肯 

認 「結語」等同憲法本文效力。

•智利的轉型正義則是由最高法院的判決累積出來的。

•大韓民國在金泳三總統任內由國會通過〈五一八民主運動特別法〉 ，被告認為該 

法係個案立法以及溯及既往。

•韓國憲法法院在9 6 H u n -K a 2  e t  al, (0 2 /1 6 /1 9 9 6 )指出禁止特別針對個案立法的考量在

於落實平等原則，但本質上並非當然違憲，如有正當理由可以作為立法依據，即 

可合憲化。

( 1 ) 在無法追訴犯罪時（威權統治或軍事獨裁），時效應該停止計算。

( 2 ) 五一八特別法的正當理由：被告為了取得政治權力所做的不法行為 

( illegality  ) ，以及考量「改正過去」 （rectifying  th e  p a s t) 的 誡 命 ，讓國家回到正確

的憲法軌道。



波蘭憲法法院在1992年的一件判決中，認定國會通過法律將共產黨的財產收歸國有，應 

屬合憲。（Judgment of the  Constitutional Tribunal of 25th  February  1992, signature  no. K  
3 / 9 1 .)

♦ 聲請方主張：違反平等原則，侵害第三方合法利益，違反不溯及既往，委反財產權保 

障

♦ 憲法法院：

1 . 根據針對過去政黨及青年組織的調查報告，波蘭統一工人黨（P Z P R ) 掌握的資產有 

很大一部份屬於國庫所有，是黨庫非法提供而來，這與國庫之間構成了一種「共同所有 

權」 。

2 .  儘管法律不溯及既往是民主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，但此原則並非從憲法第1條導出， 

也並非絕對。憲法法院認為政治體制變遷與（先前制度核心）政黨解散都屬於這種例外 

狀 況 ，有合理理由背離不溯及既往原則。民法中亦有相關追溯性的規定，而這種追溯性 

是為了消除以邪惡為目的或規避法律目的的行為。

3 .  關於該法歧視P Z P R ，違反平等原則這一點，考量P Z P R當時的法律、政治與經濟環境， 

憲法法院認為歧視與違反平等原則的主張並無理由。共產黨與其他政治組織的地位不可 

同曰而語。在真正的社會主義時期，共產黨（包括P Z P R ) 的特點在於黨與國家機器緊密 

共 生 ，在國家發揮領導作用。P Z P R作為國家機關的角色雖非正式，但卻是事實上的國家 

機 關 ，儘管不正式，但它的角色在國家各層級是至關重要的。因此，所謂系爭法律歧視 

P Z P R以及違反憲法揭示之平等原則並不存在。



黨國一體的實際運作

•以黨領政 

•以黨領軍 

•黨對社會的控制 

•黨與司法的關係 

•黨務經費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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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黨領軍

• 1950年10月中改會第25次會議決議在軍隊設置特種 

黨部，並甶國防部政治部（蔣經國主任）負責辦理 
特種黨務工作，並且說明「為顧及黨的組織體制及 

保密起見，今後政治部對各級特種黨務改造委員會 

行文，以化名行之」

• 〈中國國民黨以黨領軍實施大綱〉第三點明定特種 

黨部和軍事主管之間的關係，「各級軍事主管同志 

依本職有權決定之軍政重要措施，應先經同級黨部 

討論決議；有關軍令事項，應於執行後向同級黨部 
報告，均受同級黨部之監督考核。」



檔 號 ：〈台 （4 1 ) 中秘室字第0039號張其昀呈〉 ，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《蔣中正總裁批 

簽檔案》 ，總裁批簽41/0382

時間：41/12/8

内容摘要：「中國國民黨以黨領軍實施大綱」及 「中國國民黨以黨領軍實施細則」業經 

第7屆中常會第6次會議討論通過及備案。謹檢同以上兩案，簽請鈞核。

附件一：中國國民黨以黨領軍實施大綱

四十一年十二月四日第七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

三 、 各級軍事主管同志依本職有權決定之軍政重要措施，應先經同級黨部討論決議；有 

關軍令事項，應於執行後向同級黨部報告，均受同級黨部之監督考核

四 、 各級軍事主管同志對所屬幕僚長及單位主管人事之決定，應先提經同級黨部審議， 

如同級黨部不予同意時，應另提人選，再行審議，如仍不同意時，得依本大綱第八條之 

規定辦理。

八 、特種各級黨部與同級軍事主管同志，如有意見不一致時，應分別呈報上級核示。

附件二：中國國民黨以領軍實施細則

六 、各級黨部委員會對於軍職重要人員之任免調遷，應確保下列各款之實施：

(一 ）各級軍事主管、重要幕僚、政工人員、主辦機要人員，均應以黨員充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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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屮

央

«{1
將

!.1:
,
祕
部
1
民
衆
服
務
站
滟
爲
一
脫
；
他
潴
的
见

(,,;
組

迠

，
均
記
透
逆
服
狢
：丄
作
與
比
衆
相
結
合
，
以
取
得

 

民
衆
的
信
賴
。
因

此

，
中
央
|«]
時
分
：一!

個
步
驟
致
力
於
本
黨
幹
部
制
度
的
建
立

；
第
一
步
係
實
施
箱
娇
紡
檢
赍
，
以
考
核
鞘
員H

作
之
钺
效
。
第
二
 

步
係

f£
立
遂
拔
铋
秀
锇
M

與
甚
厣
幹
部
制

度

，
以
鼓
舞
M

志
獻
身
某
賭H

作

*
第
三
步
耵
定
本
锦
幹
部
制
度

火

辆

，
贯
撤
本
m

的

1
'tt
机
練
柄
神
，

V

^

a

:7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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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
o

 二

#

，
及
運
用
狒
史
史
料
拟
印
各
柯
琳
集
與
畨
1111-
，
跟
辦
各
秫
定
時
或
巡
迥
展
蹩

，
收

效

尤

宏

。
而
热
胬
文
化
冰
樂

，
如
中
央
通
HII

社

、
中
央
H

軺
 

难
H

報

、
昝
港

時

報

，
在
戴
的
齊
琛
下
亦
能
紀
合
政
策
日
有
改
迤
。

在
民
衆
浬
勑
方
面
，
本
黨
一
货
的
方
針
，
是
以
筘
對
垅
衆
服
狢
的
成
采
淨
取
斑
衆
倌
仰
，
锻
展
芘
的
級
妹
，
跋
大
黛
的
影
璣
。
例
如
以
黨
»
光

. 

層
民
衆
之
服
狢H

作
而
赏

，
除
各
縣
鄉
四
百
零
五
個
K

衆
服
務
處
站
爲
民
衆
糖
：辦
代
#

H

作
一
.百
四
十
洱
件
、
阀
解
糾
紛
五
萬
•二
千

餘

件

、
解
於

 

令
一
一

:萬

餘

件

、
介
紹
賴

業

=.*
千
酴
件
外
，
對
於
環
坻
衞
生
之
推
行
，
戰
時
生
活
之
們
箱
與
此
會
建
玟
工
作
，
亦
皆
協
掸
從
玫
|»!
志
漩
讲
訃
进
分

 

迆

，
最
近

3£
從
取
村
里
民
大
命
之
加
強
，
使
典
確
爲
敎
育
公
比
，
推
行

政

令

，
促
巡
地
方
自
治
速
胶
之
中
心
。
以
農
民
遝
励
而
苜
，
除
協
助
.從
政
細
一

 

志
贳
撤
黹
的
土
地
玫
策
外
，
五
年
來
均
以
抬
助
從
政
：1
志
改
進
圣
濟
朽
之
£|
食

、
水

利

會

、
漁
食
爲
«
點

。
：：1!前

，
在
六
十
五
萬
鹿
會
會
只
中
，
益

 

民
m

M

居
二
洱
八
千
餘
人
，
本
邾
冏
志
當
選
農
古
漁
會
水
利
合
之
領
3
人
R

者
均
在
W

分
之
七
十
以
上
，
因
此
m

的
餌
漭
抖
以
深
入
每一

 £
爭
小
組

 

,
在
農
村
浼
忖
中
建
立
穴
的

.;.
_::-紂
^

。
以
勞
工
遝
初
而
苜
，
因
推
行
某
本
工
資
而
受
益
之
勞
工
在
十
五
萬
人
以
上
，
因
推
行
駿
工
顆
利
而
受
益
之

 

勞

H

及
莽
遒
在
七
十
八
萬
人
以
上

，
餘
如
勞
X

敎

育

、
勞
工

住

宅

、
勞
工
保
險
、
工
磙
檢
赍
笏
均
巳
分
別
加
強
，
而
工
會
組
威
亦
由
二
八
八
單
位
谢

 

至
六
五
六
單
位
。
以
芮
年
遝
動
而
a

,
自
四
十
一
年
十
月
：二
十
一
 H

屮
回
靑
年
反
共
救
國
團
成
立
後
，
該
阐
圃
员
山
昂
校
而
社
#

,
由
城
市
而
鄕
村

 

，
巳

':').:
二

一

五

、
0
九

五

人

，
其
中
社
贪
團
员
約
百
分
之
二
十
一
,
女
性
»
貝
約
百
分
之
二
十
三
。
一
切
工
作
之
赏
施
皆
以
牧
有
奇
年
，
描
結
#
华
 

，
共
liil

致
力
於
反
共
後
國
大
笼
爲

目

標

。
例
如
每
年
署
期
毋
辦
之
黹
年
戦
鬥
訓
練

，
脓
年
堆
辦
之
軍
中
服
狢
，
盐
村
胍
狢
，
以
及
在
該
》
侣
淇
下
由

 

齿
年
自
魴
發
起
之
建
艦
復
仇
述
勐
、
從
眾
報
阴

運

勑

，
均
使
询
年
得
以
利
用
休
閲
時
問
，
贫
獻
其
能
力
於
阈
家
社
會
，
冏
時
雅
#
極
深
刻
之
敎
育
與

 

辟

發

。
此

外

*
中
央
爲
增
進
失
摩
靑
年
生
淹
技
能
，
並
協
助
從
政
向
志
班
辦
各
秫
城
栗
補
習

敎

有

，
參
加
受
敎
者
亦
達
四
二
三

、
七
一
五
人
。

在
婦
女H

作

方

面

，
自
七
全
大
會
決

定

「
發
M

婦
女
組
戒
」
後

，
七
M

二
中
全
倉

定

胶

立

婦
工
機
拂
，
於
四
十
二
年
十
月
成
立
締
女
工
作

 

指
遵
#
漭

，
爲
婦
女
：丄
作
之
決
策
機
佛
，
並
設
祕
女
工
作
會
爲
婦
女
工
作
執
行
之
哄
位
*
目
前
除
各
級
婦
工
組
絨
典
婦
女
狨
團
均
已
建
立
外
，
共
工

 

作
之
方
向
有
：

I
I

:
第
一
爲
m

培
眘
祕
工
^

，
如
歴
年
來
所
聘
請
之
婦
女
教
務
幹
事
三
千
人

，
！

t

女
官
傅
a

 一
一
五
〇

人

，
巳
蒯
訓
之
婦
女
幹
部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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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五
二
人
，
婦
女
饿
M

五
0
四
九
人
，
均
係
推
行
婦
女
工
作
之
某
幹〇

第
二
以
脒
的
机
練
力
妯
服
狢
婦
女

，
增
進
;fl:
〈知
能
，
改
善
共
生
活
。
如
«
胳
 

樂
女
工
生
活
卽
因
本
無
協
助
熵
M

丼

-T-
工
热
品
之
銷
路
而
改
善
一
倍
，
農
村
婦
女
亦
因
S

村
托
兒
所
之
取
辦
而
獲
#
便
利
。
笫一一一

策
勑
歸
女
力
赴
取
 

務
肚
會
-
如

「
寬
傅
到
家
」
速
勁
，
娀
女
對
敵
心
戰
谇
均
係
配
合
載
：的
其
他
工
作
進
行
。
今
後
之
某
本
觊
題
，
厥
在
如
何
恢
大
婦
工
影
*

，
牮
取
婦
 

女
入
链
，
以
加
強
黨
在
婦
女
中
之
組
雉
力
赴
。

二
、
 

對
敵
心
戰
玫
贼
：
羝
在
自
由
地
W

所
策
進
之
對
败
鬥
爭
工
作
，
除
匪
情
研
究
之
結
論
，
已
祥
於
賭
怵
報
许
中
外
，
係
以
配
合
無
的
大
陸
與
 

海
外
對
敵
鬥
伊
，
赏
施
對
匪
心
戰
政
策
爲
笊
點
。
在
心
戰
方
面
某
於
工
作
之
甭
耍
，
轭
於
四
十
.-.
年
將
心
戰
綜
合
'/1'
組
改
組
爲
「
中
央
心
理
作
戰
柑
 

潘
钉
報
」

，
統
一
捎
谍
敵
前
、
敵
後
、
海
外
與
联
海
之
心
戦
工
作
，
31前
；

&

日
均
以
九
M

語
言
：
w

大
陸
廣
播
十
三
小
時
以
上

，
fid

合
公
民
镑
及
友
 

邦
饱
嵌
狼
中
饩
傅
-
並
先
後
向
大
陳
空
役
傅
m

十
三
M

份

*

日
用
品
與
食
米
二
十
：一
一
海
袋
中
，
#
倌
作
戦
六
！

S

餘
封
，
而
在
十
五
敢
八
千
餘
投
奔
自
. 

由
之
反
共
義
胞
中
所
包
栝
的
不
同
職
粢
，
不
同
年
齡
，
不
間
焐
贳
，
尤
可
顯
示
「
條
條
道
路
通
自
由
」
的
號
召
已
逐
漸
深
入
大
陸
。
此
外
，
並
配八

：：

 

讯
本
作
硪
，
在
海
岛
心
戰
單
位
，
以
叙
氣
球
與
飄
浮
器
向
大
陸
輪
送
俾
眾
一
千
跄
萬
份
，
同
時
宣
做
海
上
漁
民
十
w

m-
餘
人
，
俾
以
猇
收
防
衞
自
已

,
攻
擊
敵
人
之
效
用
。
至
於
政
戰
方
面
則
分
兩
部
分
逝
行
••第
一
爲
疏
毋
、
聯
絡
、
消
解
各
方
不
利
反
共
阁
結
之
活
觔
，
爭
収
、
扶
植
备
方
反
共
人
 

士
之
組
織
，
以
打
擊
共
匪
「
和
平
攻
勢
」

，
擴
火
我
方
團
結
苽
礎
。
笫
二
係
以
亞
盟
中
國
锪
會
爲
中
心
，
拓
M

W

際
民
問
反
共
聯
合
戦
線
，
廣
泛
聯
 

絡
亞
洲
反
共
非
共
阈
家
與
反
典
闽
腌
，
及
餓
嵇
阀
家
之
流
亡
反
共
圃
膪
，
以
癀
火
共
彤
赛
。

三

、
 

羝
政
關
係
之
協
調
：
在
浚
政
脫
制
下
，
本
截
甚
於
葙
的
苹
命
任
務
與
執
政
邾
地
位
，
在
政
治
上
有
附
項H

作
：
第
一
係
確
定
本
猫
旌
政
政
 

策

，
捎
琛
從
政
冏
志
-0;:
、撤
實
施
，
以
逐
步
實
現
热
的
政
網
。
第
:.'.
係
協
調
各
部
門
從
政
闾
志
意
見
，
褪
柯
政
鞘
政
治
功
能
。
依
據
本
潴
寐
逛
之
規
定
 

,
本
黨
黨
政
關
係
爲
：
「
依

.4-:
莪
制
定
政
策
，
以
政
策
決
定
人
事
，
以
組
雉
管
理
從
政
黛
民
，
箱
之
決
策
贵
成
從
政
錤
貝
饥
徹
實
施
」

。
屮
央
委
艮

合
你
達
成
此
项
任
狢
，
爱
於
四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胶
立
「
熬
政
關
係
食
漭
」

，
以
爲
中
央
f

處
理
政
策
性
荬
件
之
崧
僚
機
構
，
凡
中
央
民
竞
機
關
成
 

行
政
捭
阴
從
枚
同
志
所
松
政
策
性
萊
#
,
均
r}1
屮
央
，
政
阽
係
付
透
先
行
.i

通
竞
見
，
货
以
坩
進
横
的
聯
繫
。
四
十
-.
年
冬
，
爲
使
參
與
制
8-r
與
執

三
〇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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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0
四

;
-
k 

r.

行
本
熬
政
策
之
同
志
许
能
亊
先
充
分
双
獻
竞
见
，
以
加
強
本
m

m

毋
政
治
之
功
能
，
又
將
中
央
無
玫
il

係
會
漉
改
蛆
爲
中
央
政
策
委
ft

會

’

府
中
央
民
意
機
關
之
組
綵
，
i

is

各
钺
委
M

#

，
«1
各
院
有
關
從
玫
同
志
均
在
常
分
領
堪
下
，
共
间
致
力
於
本
黛
玫
策
之
研
擬
，
共
負
贳
撤
7'.
丨

.-&

策
之
迓
任
。
至
於
木
绒
同
忐
行
玫
撝
關
所
組
成
之
政
治
小
組
，
在
各
钱
冶
竹
所
袓
成
之
撖
阁
，
及
在
各
地
K

所
組
雉
之
各
級
政
治
綜
合
小
組
苏
 

際
之
運
用
雖
未
盡
如
理
想
，
黨
外
人
士
間
亦
有
所
批
抨
。
似
我
阏
之
玫
治
琨
堍
旣
與
英
关
不
|.5]
-
本
煞
所
負
之
革
命
任
務
尤
與
於
各
蝴
一
敉
玫
稱
 

他
山
之
石
雖
可
攻
鉛
，
而
政
炫
之
運
用
不
能
不
根
摅
祁
：过

，
保
有
其
特
性
，
今
後
1
方
而
固
须
針
對
闽
情
，
洱
求
改
進
發
祕
；
5}
1
方
面
亦
有
和
 

邾
i.il
志
之
意
志
統一

 
,
贳
撤
始
終
—

伍
、
五
年
來

笼
務

工
作
的
四
衂
與
前
瞻

今
天
我
(PJ
lel

顢
以
往
五
年
來
工
作
的
成
果
，
(rr-
衡
當
前
國
内
外
的
形
势
，
對
今
後
紫
務H

作
努
力
的
方
釺
，
砘
挹
IM

四
點
意
見
：

一
、
本
箱
改
造
時
，
是
在
風
雨
飄
搖
中
重
逨
革
命
的
某
礎
。
七
全
大
食
以
後
’
便
進
入
极
典
本
箱
，
m

備
反
攻
的
階
段
。五
年
來
在

拢
嫂
領
 

苺
之
下
，
全
满
|01
志
共
間
努
力
的
結
采
，
阁
然
茌
多
巡
步
。
俏
是
，
就
客
觀
情
勢
而
言
：
由
於
反
伎
略
典
桉
略
集
脚
的
冷
狨
已
由
歐
亞
大
陸
的
似
持
 

進
爲
中
柬
與
亞
非
地
阐
的
爭
奪
及
洲
際
飛
诹
的
銳
带
.，
由
於
洩
煱
與
匈
牙
利
的
反
共
革
命
巳
從
极
本
上
否
定
了
共
齑
M

ffl

與
制
度
，
燃
起
鐵
幕
内
人
 

民
反
共
革
命
的
火
炬
；
由
於
大
陵
上
靑
年
、
知
踫
份
子
與
S

工
饵
逍
的
反
共
思
想
與
行
勅
，
巳
開
拓
了
大
陸
反
共
革
命
的
機
勢
•，
益
以
我
政
府
反
攻
 

欧
力
的
日
益
壯
大
，
反
共
箪
命
客
m

形
勢
职
然
巳
有
tti

迅
速
的
發
展
。
.#
就
主
职
谢
要
來
講
：

摁
栽
指
示
我
們
：

r

本
热
是
擔
當
革
命
缒
凼
水
業
 

行
勑
的
m

囤j

。
以
往
五
年
中
，
在
单
命
稱
神
的
恢
汲
，
制
度
的
建
立

，
組
戚
的
加
強
，
與
浆
本
工
作
上
，
大
腌
均
已
組
具
规
税
，
今
後
爲
了
淡
取
 

E

迆
一
步
的
發
M

，
惟
有
遵
照
锶
奴
指
示
：
「
以
行
勅
妹
一
理
淪
，
以
工
作
被
战
組
織
，
以
戰
n

堅
定
紀
律
」

，
而
以
熬
的
集
eft

行
觔
來
考
驗
組
 

織
的
力
址

，
麽
練
艰
命
的
人
才*

發
摊
制
度
的
功
效
。
所
以
，
無
論
在
客
親
情
势
说
韦
觀
宙
袅
方
而
，
我
們
都
正
面
對
着
一
個
新
形
勢
。
我
們
只
有
 

牮
捤
逭
個
新
形
勢
，
觔
员
組
織
力
&
,
镟
大
m

的
號
召
，
而
以
班
與
民
衆
的
結
合
-
掀
起
大
陸
反
共
革
命
的
商
潮
，
加
逨
反
攻
途
闽
大
業
的
完
成
—

3

o



黨與司法的關係

•以審檢分隸的釋字第86號解釋為例：

• 1953年監察院聲請大法官解釋

•七 年 後 （I 960 ) ，司法院院長謝冠生於4月21日中常會第209次會議報告監察 

院屢屢函催作成解釋

•總裁蔣中正仍批示：「此案待下屆政府成立時再作詳細討論，待余回台以及 
約 謝 院 （長 ）面談後可也，惟此案應先行交行政院研討陳述意見以資參考」

• 1962年呈報劃分原則請總統核示，蔣中正批示：「先交由中央委員會審議再 

行 核 示 。」另指定陶希聖、谷鳳翔等人組成專案小組進行研討。

•專案小組提出審檢分隸之報告後，副總裁陳誠指示：「（...）以現狀論，目 
前殊不宜有司法機構改隸之重大變動，所定之辦法，亦不能適應台灣之安全 

要 求 ，又本案關係五院間之共同有關問題，仍宜簽 請 總 裁 ，以總統身分協 
調決定」 ，而後總裁 批 示 「此案暫從緩議，應待詳加研究後再定。」 〈台 
(52)央秘字第065號唐縱呈〉 ，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《蔣中正總裁批簽檔案》 ， 
總裁批簽52/0042。



大法官與總裁手諭

• 1970年 10月30日作成第129號解釋：「未滿十四歳人參加叛亂組 

織 ，於滿十四歳時，尚未經自首，亦無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 

者 ，自應負刑事責任。本院釋字第六十八號解釋並應有其適用。」 
此一見解明顯抵觸刑法第18條所定：「未滿十四歳人之行為，不 

罰 。」林紀東大法官當時提出不同意見書，其中提到「有無參加 
叛亂組織之認識與願望（故意）等 ，以含糊籠統之語氣，載於未 
必具有拘束力之解釋理由書中，法理固大有可疑，執事似亦欠敬 

慎 。」

•其不同意見書最後敘明：「本席奉命釋法，責無旁貸，時際艱難， 

義無反顧，用特本其愚誠，陳述不同意見如右。」

•總裁手諭？



黨務經費問題

檔 號 ：〈台 （50 ) 央秘字第104號馬超俊呈〉 ，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《蔣中正總裁批簽檔 

案》 ，總裁批簽50/0081

時間：50/5/26

《解決黨務經費及其根本問題的新途徑》 馬超俊

「北伐成功，實行訓政，就是以黨治國。于是各省區黨部，由秘密而公開，由簡而繁，由疎 

而密。從中央決策到執行政策，從臨時指派，到專任黨工人員，固定編制等級待遇。于是黨 

務經費以「政權行使費」的名義，列入政府預算。......

從上述數字，可見從四十年到五十年，十一年當中，黨務經費增加了五倍有餘。除了因通貨 

膨脹增加的數字以外，實際增加的數字，雖不算多；（例如台幣發行額即超過十二倍半）但 
是年近一億元左右的數字，其來源籌措，已經感覺捉襟見肘，煞費苦心。至省縣級黨部經費， 

靠政府支出，更不用說了。

黨務經費來源，以四十九年度為例，寄託在中央總預算内的約佔八千八百六十一萬元，寄託 

在省政府縂預算内的約佔二百八十萬元。本黨自籌的經費，約佔八百八十四萬元，黨員黨費 

收入約佔三百萬元。可見經費來源，大部分仍靠政府列入預算，自籌及繳納黨費，也不過一 

千兩百萬元。如在行憲以前，這項經費列入政府預算，已屬司空見慣，不足為異。而今天實 

施憲政，形格勢禁，黨務經費列入政府預算，反對人士可以在議會中，大事攻擊，使本黨有 

口莫辨，受到莫大的窘迫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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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雷震於 I 960年9月4日被捕。根據史丹福大學胡佛中心檔案館的蔣中 

正日記所載，蔣中正在起訴階段就參與修改和撰寫起訴書，審判階 
段更指示軍法人員判決書撰寫方向，最後還審核雷案判決書草稿，
而進入覆判階段，更指示在美國大選前結束雷案。雷震以自己的血 
肉之軀衝撞證明了國民黨在台灣實施的不是憲政，而是一黨獨大的 
黨國體制。

•起訴階段：「入府與岳軍乾三檢討雷案起訴書」 ，I 960年9月23日 。 

「上午重審雷案起訴書稿，入府與岳軍鳳翔（乾 三 ）商討修稿與起 
訴時間」 、「雷案決以星期一起訴務期速決」 ，I 960年9月24日 。 
「上午重核雷震罪證稿中結束一段，重加修正較前有力」 ，I 960年9 
月25日 。

•審判階段：「召集軍法有關人員指示其對雷案判決書方針擬立兩種 
方案候核」 ，I 960年 10月6日 。「審閱雷案判決書甲乙丙三稿，十一 

時召集辭修岳軍冠生趙琛鳳翔等研討判決書二小時最後決定用（乙 ） 
種 ，避免引用意圖顛覆罪之法條而仍處以十年徒刑」 ，I 960年 I 0月8 
日 。「下午審核雷案判決書內容，對於其為匪作有利之宣傳并可與 
匪言合作之語意將予修改，乃加強其犯意一節甚為有力，夜間并做 
最 （後 ）之修正」 ，I 960年 I 0月 I 2 日 。

•覆判階段：「再催促覆判局提早結束雷案，最好能在美大選以前結 
束 也 。」 ，I 960年 I 0月20日 。



國民黨並非不知道外界的批評，早在1957年召開第八 

次全國代表大會時，中央委員會黨務工作報告即已提 

及 ：

「至於本黨同志行政機關所組成之政治小組，在各級 
議會所組成之黨團，及在各地區所組織之各級政治綜 

合小組等，實際之運用雖未盡如理想，黨外人士間亦 
有所批評。但我國之政治環境既與英美不同，本黨所 
負之革命任務尤異於各國一般政黨……」

國民黨是刻意選擇了一條形式上維持名目憲法、實質 

黨治的道路。



憲法變遷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

•特殊狀態：「國家發生重大變故」 （釋字第31,85, 150號 ） 

•特殊狀態的終結：1990年釋字第261號 

•自甶民主憲政秩序的重建：

1998年釋字第445號 、2000年釋字第499號 （民主共和國原 

則 、國民主權原則、人民基本權利、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 
則 ）、釋字第477號 、釋字第567號 、釋字第556號 、釋字 

第558號



黨國體制的憲法評價

•台灣的威權體制是以中國國民黨及其領袖為核心，透過該政黨從訓政時期實施以 

黨 治 國 ，動員戡亂和戒嚴時期實施以黨領政、以黨領軍，廣設政治小組和軍中特 

種 黨 部 ，透過特別設立的黨組織來掌控言論出版，由政黨領袖主導特定司法案件 

的起訴和審判過程，壓制政黨政治的多元發展，針對農村、工 廠 、婦 女 、青年進 

行社會控制。政治上透過不須改選的國民大會、立法院和監察院，不斷修改動員 

戡亂時期臨時條款，擴張總統權力。

•我國大法官在1987年解嚴後，逐步鬆綁「非常時期」遺留下來的特別措施，但在 

此過程中亦不時需要與政治環境妥協。這正是轉型正義社會最常見的特色。透過 

釋字第499號及相關解釋建立的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之具體化內涵，可以清楚地 

和威權統治的過去做出區隔。

•立基於釋字第261號解釋以降產生的憲法變遷，以及解嚴和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逐 

步建立的實質憲法價值座標，〈黨產條例〉的立法目的在於處理特定政黨在訓政 

時 期 、動員戡亂時期及戒嚴時期因一黨獨大、以黨領政、黨國一體，違反正常民 

主國家政黨運作方式取得之財產，為避免其在恢復民主體制正常運作後，仍以龐 

大的資源落差，妨礙政黨政治的公平競爭。此一立法目的具有重大公共利益，且 

符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民主共和國原則，應無違憲之慮。



爭點問題簡答

•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是有關政黨違憲解散，並非所有政黨事務均與該條 

有 關 。

•黨產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與政黨法第十九條規定一致，政黨之經費及收入以黨費、 

合法政治獻金、政黨補助金及宣傳收入和孳息為限，黨產條例並無影響一般政 

黨之正常營運。

•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係授權國會進行準則性規定，國會以個別 

法律於行政院增設委員會處理重大且特定之任務，並非憲法所不許

•黨產會屬於混合型行政機關，在法律授權範圍內進行行政調查與裁決，並採行 

聽證程序，免除訴願先行，由行政法院審查合法性，並無侵犯司法權。

•黨產條例之立法目的係針對黨國體制下的不當利益，並未違反平等保障。

•附隨組織之「實質控制」定義為受規範者可以預見，且具有操作穩定性，宜由 

具有專業能力判斷的行政機關予以具體化，並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。

•黨產條例所處理之時間範圍為訓政時期、戒嚴時期和動員戡亂時期，法文明定。 

禁止溯及既往並非絕對，黨產條例有關「曾由政黨實質控制」之規定具有重大 

公共利益，符合立法目的，與比例原則無違。


